
 

遊艇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遊艇每次發航前，

遊艇駕駛應落實航行前準

備，非自用遊艇駕駛應自

行或指定專人向乘員示範

救生衣穿著方式，並告知

乘員救生衣及相關救生設

備位置，始得航行。 

非自用遊艇遇有水流

湍急、灘礁或其他危險

時，遊艇駕駛應要求乘員

穿著合格之救生衣。 

第三條 遊艇每次發航前，

遊艇駕駛應落實航行前準

備，始得出港航行。 

一、非自用遊艇所有人，以

出租或其他有償方式從

事經濟上交易活動並獲

取利益，應就該活動所

開啟之危險，負有一定

防範之義務。考量救生

衣屬於落水人員是否能

獲救關鍵要素，爰參照

搭乘載客船舶安全須

知，規範非自用遊艇駕

駛於發航前應示範救生

衣穿著方式以及告知乘

員救生設備放置位置，

爰修正第一項。 

二、參照小船管理規則第十

三條規定，航行期間遇

有危險狀況應要求非自

用遊艇乘員穿著救生

衣，爰增訂第二項。 

第九條 非自用遊艇之特別

檢查，應包括下列各

款： 

一、遊艇應施行入塢、

上架、上坡或吊

岸，以檢查船殼外

板艉肋材、舵、推

進器、艉軸套及所

有之通海裝置包括

海水閥體及其附屬

裝置等。 

二、船名、船籍港或註

冊地名、船舶號

數、法令所規定之

標誌，其船長二十

四公尺以上並應依

船舶載重線勘劃規

則勘劃船舶載重

線。 

三、主甲板於各艙口蓋

關閉下應具備良好

水密及排水功能。 

四、艉軸檢查應確認無

龜裂、異常磨耗、

震動、變形及腐

蝕，並檢查其倒車

第九條 非自用遊艇之特別

檢查，應包括下列各

款： 

一、遊艇應施行入塢、

上架、上坡或吊

岸，以檢查船殼外

板艉肋材、舵、推

進器、艉軸套及所

有之通海裝置包括

海水閥體及其附屬

裝置等。 

二、船名、船籍港或註

冊地名、船舶號

數、法令所規定之

標誌，其船長二十

四公尺以上並應依

船舶載重線勘劃規

則勘劃船舶載重

線。 

三、主甲板於各艙口蓋

關閉下應具備良好

水密及排水功能。 

四、艉軸檢查應確認無

龜裂、異常磨耗、

震動、變形及腐

蝕，並檢查其倒車

一、為完備民眾保障，確保

相關保險有效性，爰將

保險效期納入非自用遊

艇之特別檢查，新增第

一項第十九款。 

二、第二項配合第一項新增

第十九款，爰予修正。 

三、第三項配合第一項新增

第十九款，爰予修正。 



 

能力，舵承及艉軸

承之間隙並應予測

記。 

五、全長二十四公尺以

上者，其自設計吃

水線艏垂標前端起

零點零五至零點一

三倍全長之位置，

應設置上達上甲板

之水密防碰艙壁。 

六、全長二十四公尺以

上者，機艙之前端

應設置上達上甲板

之水密艙壁。但機

艙之前艙壁係位於

艉座之下方者，得

僅上達艉座地板之

下面。 

七、全長二十四公尺以

上者，應設置浮力

艙或水密艙壁，使

任一艙區泛水時水

線仍在所有可能繼

續再泛水開口最低

緣之下方，並具五

十毫米以上之定傾

高度。 

八、第一次特別檢查或

改裝特別檢查，應

進行傾側試驗並具

有足夠穩度。但附

有國際標準組織之

ISO 12217標準證明

文件，經驗證機構

認可，且船身未經

修改者，其第一次

特別檢查免施行傾

側試驗。 

九、油櫃不得設置於艏

尖艙。 

十、具汽油櫃之遊艇，

汽油櫃與主機或排

氣管路應保持二百

五十毫米以上之距

離或隔熱材質隔

離。 

十一、機器之運轉不得

有氣體洩漏、漏

能力，舵承及艉軸

承之間隙並應予測

記。 

五、全長二十四公尺以

上者，其自設計吃

水線艏垂標前端起

零點零五至零點一

三倍全長之位置，

應設置上達上甲板

之水密防碰艙壁。 

六、全長二十四公尺以

上者，機艙之前端

應設置上達上甲板

之水密艙壁。但機

艙之前艙壁係位於

艉座之下方者，得

僅上達艉座地板之

下面。 

七、全長二十四公尺以

上者，應設置浮力

艙或水密艙壁，使

任一艙區泛水時水

線仍在所有可能繼

續再泛水開口最低

緣之下方，並具五

十毫米以上之定傾

高度。 

八、第一次特別檢查或

改裝特別檢查，應

進行傾側試驗並具

有足夠穩度。但附

有國際標準組織之

ISO 12217標準證明

文件，經驗證機構

認可，且船身未經

修改者，其第一次

特別檢查免施行傾

側試驗。 

九、油櫃不得設置於艏

尖艙。 

十、具汽油櫃之遊艇，

汽油櫃與主機或排

氣管路應保持二百

五十毫米以上之距

離或隔熱材質隔

離。 

十一、機器之運轉不得

有氣體洩漏、漏



 

油、異常震動、

零件缺漏之情形

發生。 

十二、裝置有汽油機之

區域應具備足夠

容量之機械式通

風系統。 

十三、全長十二公尺以

上者，主機機艙

應設有遙控或自

動滅火裝置。 

十四、主機機艙與鄰近

封閉隔艙間之艙

壁、甲板及於其

上 方 之 門 或 開

口，應敷設二十

五毫米以上防火

棉或同等抗火性

能之設計。 

十五、機艙有艙門者，

應具防止一百一

十公分以下兒童

誤入之設計，並

具清楚禁止進入

之標示。 

十六、排氣管、消音器

及其他產生高溫

之機件，應有適

當之隔熱保護設

施。 

十七、船上設備應符合

本 規 則 設 備 規

定。 

十八、航行所需之無線

電、燈光、音號

及 航 行 儀 器 設

備，應檢查其運

作功能。 

十九、責任保險及傷害

保險應於有效期

限內。 

非自用遊艇屬推進動

力未滿十二瓩者，其特別

檢查除前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第八款至第十款、第

十二款、第十七款、第十

八款及第十九款外，不適

用其他各款規定。 

油、異常震動、

零件缺漏之情形

發生。 

十二、裝置有汽油機之

區域應具備足夠

容量之機械式通

風系統。 

十三、全長十二公尺以

上者，主機機艙

應設有遙控或自

動滅火裝置。 

十四、主機機艙與鄰近

封閉隔艙間之艙

壁、甲板及於其

上 方 之 門 或 開

口，應敷設二十

五毫米以上防火

棉或同等抗火性

能之設計。 

十五、機艙有艙門者，

應具防止一百一

十公分以下兒童

誤入之設計，並

具清楚禁止進入

之標示。 

十六、排氣管、消音器

及其他產生高溫

之機件，應有適

當之隔熱保護設

施。 

十七、船上設備應符合

本 規 則 設 備 規

定。 

十八、航行所需之無線

電、燈光、音號

及 航 行 儀 器 設

備，應檢查其運

作功能。 

非自用遊艇屬推進動

力未滿十二瓩者，其特別

檢查除前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第八款至第十款、第

十二款、第十七款及第十

八款外，不適用其他各款

規定。 

非自用遊艇屬全長未

滿十五公尺之動力帆船

者，其特別檢查除第一項



 

非自用遊艇屬全長未

滿十五公尺之動力帆船

者，其特別檢查除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九

款、第十款、第十二款、

第十七款、第十八款及第

十九款外，不適用其他各

款規定。 

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九

款、第十款、第十二款、

第十七款及第十八款外，

不適用其他各款規定。 

第十一條 自用遊艇之定期

檢查，應包括下列各

款： 

一、主甲板於各艙口蓋

關閉下應具備良好

水密及排水功能。 

二、艉軸檢查應確認運

轉正常，並檢查其

倒車能力。 

三、機器之運轉不得有

氣體洩漏、漏油、

異常震動、零件缺

漏之情形發生。 

四、裝置有汽油機之區

域應檢查其機械式

通風系統功能。 

五、船上設備應符合本

規則設備之規定。 

六、航行所需之無線

電、燈光、音號及

航行儀器設備，應

檢查其運作功能。 

七、船齡十二年以上且

全長未滿二十四公

尺者，應於船齡每

屆滿五年前後三個

月內配合定期檢查

施行入塢、上架、

上坡或吊岸，以檢

查船殼外板艉肋

材、舵、推進器、

艉軸套及所有之通

海裝置，包括海水

閥體及其附屬裝置

等。船齡未滿十五

年者，船體水線下

檢查，得由驗船機

構出具漂浮狀態下

之水下檢查核可報

告替代之。 

第十一條 自用遊艇之定期

檢查，應包括下列各

款： 

一、主甲板於各艙口蓋

關閉下應具備良好

水密及排水功能。 

二、艉軸檢查應確認運

轉正常，並檢查其

倒車能力。 

三、機器之運轉不得有

氣體洩漏、漏油、

異常震動、零件缺

漏之情形發生。 

四、裝置有汽油機之區

域應檢查其機械式

通風系統功能。 

五、船上設備應符合本

規則設備之規定。 

六、航行所需之無線

電、燈光、音號及

航行儀器設備，應

檢查其運作功能。 

七、船齡十二年以上且

全長未滿二十四公

尺者，應於船齡每

屆滿五年前後三個

月內配合定期檢查

施行入塢、上架、

上坡或吊岸，以檢

查船殼外板艉肋

材、舵、推進器、

艉軸套及所有之通

海裝置，包括海水

閥體及其附屬裝置

等。 

自用遊艇屬全長未滿

十五公尺之動力帆船者，

其定期檢查除前項第一

款、第二款及第五款至第

七款外，不適用其他各款

一、考量部分地區未建置上

架場所，適逢枯水期時

因離岸太遠，吊岸不

便，亦無潮差可實施上

坡檢查，爰參考船舶檢

查規則第四十一條規

定，修正第一項第七款

增列船齡未滿十五年之

自用遊艇，入塢、上

架、上坡或吊岸，得以

水下檢查替代之規定。 

二、第二項未修正。 

 



 

自用遊艇屬全長未滿

十五公尺之動力帆船者，

其定期檢查除前項第一

款、第二款及第五款至第

七款外，不適用其他各款

規定。 

規定。 

第十二條 非自用遊艇之定

期檢查，應包括下列各

款： 

一、遊艇應施行入塢、

上架、上坡或吊

岸，以檢查船殼外

板艉肋材、舵、推

進器、艉軸套及所

有之通海裝置，包

括海水閥體及其附

屬裝置等。但船齡

在十二年以上者，

應於船齡每屆滿二

年前後三個月內配

合定期檢查辦理，

如與下次特別檢查

時間僅距一年，得

申請展延至下次特

別檢查合併辦理。

船齡未滿十五年

者，船體水線下檢

查，得由驗船機構

出具漂浮狀態下之

水下檢查核可報告

替代之。 

二、艉軸檢查配合入

塢、上架、上坡或

吊岸辦理，應確認

無龜裂、異常磨

耗、震動、變形及

腐蝕，並檢查其倒

車能力，舵軸承及

艉軸承之間隙並應

予測記。 

三、主甲板於各艙口蓋

關閉下應具備良好

水密及排水功能。 

四、各水密艙壁的完整

性。 

五、排氣管、消音器及

其他產生高溫機件

之隔熱保護設施。 

第十二條 非自用遊艇之定

期檢查，應包括下列各

款： 

一、遊艇應施行入塢、

上架、上坡或吊

岸，以檢查船殼外

板艉肋材、舵、推

進器、艉軸套及所

有之通海裝置，包

括海水閥體及其附

屬裝置等。但船齡

在十二年以上者，

應於船齡每屆滿二

年前後三個月內配

合定期檢查辦理，

如與下次特別檢查

時間僅距一年，得

申請展延至下次特

別檢查合併辦理。 

二、艉軸檢查配合入

塢、上架、上坡或

吊岸辦理，應確認

有無龜裂、異常磨

耗、震動、變形及

腐蝕，並檢查其倒

車能力，舵軸承及

艉軸承之間隙並應

予測記。 

三、主甲板於各艙口蓋

關閉下應具備良好

水密及排水功能。 

四、各水密艙壁的完整

性。 

五、排氣管、消音器及

其他產生高溫機件

之隔熱保護設施。 

六、機艙有艙門者，應

具防止一百一十公

分以下兒童誤入之

設計，並具清楚禁

止進入之標示。 

七、裝置有汽油機之區

一、考量部分地區未建置上

架場所，適逢枯水期時

因離岸太遠，吊岸不

便，亦無潮差可實施上

坡檢查，爰參考船舶檢

查規則第四十一條規

定，修正第一項第一款

增列船齡未滿十五年之

非自用遊艇，入塢、上

架、上坡或吊岸，得以

水下檢查替代之規定。 

二、第一項第二款酌作文字

修正。 

三、為完備民眾保障，確保

相關保險有效性，爰將

保險效期納入非自用遊

艇之定期檢查，新增第

一項第十一款，其餘各

款未修正。 

四、配合第一項新增第十一

款，爰修正第二項。 



 

六、機艙有艙門者，應

具防止一百一十公

分以下兒童誤入之

設計，並具清楚禁

止進入之標示。 

七、裝置有汽油機之區

域應檢查其機械式

通風系統功能。 

八、機器之運轉不得有

氣體洩漏、漏油、

異常震動、零件缺

漏之情形發生。 

九、船上設備應符合本

規則設備之規定。 

十、航行所需之無線

電、燈光、音號及

航行儀器設備，應

檢查其運作功能。 

十一、責任保險及傷害

保險應於有效期

限內。 

非自用遊艇屬推進動

力未滿十二瓩，或全長未

滿十五公尺之動力帆船

者，其定期檢查除前項第

一款、第三款、第九款、

第十款及第十一款外，不

適用其他各款規定。 

域應檢查其機械式

通風系統功能。 

八、機器之運轉不得有

氣體洩漏、漏油、

異常震動、零件缺

漏之情形發生。 

九、船上設備應符合本

規則設備之規定。 

十、航行所需之無線

電、燈光、音號及

航行儀器設備，應

檢查其運作功能。 

非自用遊艇屬推進動

力未滿十二瓩，或全長未

滿十五公尺之動力帆船

者，其定期檢查除前項第

一款、第三款、第九款及

第十款外，不適用其他各

款規定。 

第十三條之一 遊艇復航

前，其所有人應依下列規

定向航政機關申請檢查： 

一、申請復航時間未逾檢

查有效期間者，應申

請臨時檢查。 

二、申請復航時間已逾檢

查有效期間者，應申

請定期檢查。但特別

檢查有效期間屆滿，

應申請特別檢查。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船舶法第二十八條

之二規定，明定停航遊

艇申請復航之檢查規

定，以維遊艇航行安

全。 

第三十條 遊艇之設備種

類、數量及其規格，不

得低於遊艇設備基準表

（附件三）規定。但遊

艇依本規則規定設置設

備確有困難時，得由船

舶所有人列舉事實及理

由，經驗證機構審核

後，報請航政機關同意

第三十條 遊艇之設備種

類、數量及其規格，不

得低於遊艇設備基準表

（附件三）規定。但遊

艇依本規則規定設置設

備確有困難時，得由船

舶所有人列舉事實及理

由，經驗證機構審核

後，報請航政機關同意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考量遊艇設備具有多種

規格，為明定我國採用

之規格及訂定機關，爰

增訂第二項。 



豁免部分設備，或以具有

同等效能者替代。  

遊艇設備構造、型

式、材料與製造之規格，

由航政機關訂定並公告

之。  

豁免部分設備，或以具有

同等效能者替代。  

 

第四十七條 遊艇所有人應

投保責任保險，遊艇乘員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保險金

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二百萬

元。未投保者，不得出

港。  

非自用遊艇所有人應

為乘員投保傷害保險，每

一乘員金額不得低於新臺

幣二百萬元，並應將責任

保險與傷害保險金額及內

容張貼或懸掛於船上明顯

處。  

第四十七條 遊艇所有人應

投保責任保險，遊艇乘員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最低保

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二

百萬元。未投保者，不得

出港。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考量非自用遊艇多屬商

業性質，營運方式為空

船出租或以有償方式提

供給可得特定之人，為

強化民眾保障，爰加強

規定非自用遊艇所有人

應為乘員投保傷害險。

另考量非自用遊艇未售

票，爰規範非自用遊艇

應將保險金額及內容公

布於船上，明定非自用

遊艇傷害保險金額、要

保方式及公示方式，爰

增訂第二項。  

第四十九條 本規則自發布

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

一十一年七月五日修正發

布第九條、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十一款及第二項、第

四十七條第二項自發布日

起一年後施行。  

第四十九條 本規則自發布

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本次修正之部分規定內

容需相當時日以資因應

準備，爰增訂第二項，

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

行日期。  

  



第十四條附件二(修正後) 遊艇  □檢查  □註冊  申請書 
年  月   日 

船名(中英文)  註冊地/船籍港登記地  

所有人 

(中英文) 

姓名  建造人

或建造

船廠 

名稱  

地址  地址  

遊艇種類及使用目的 
☐自用 
☐非自用(☐整船出租) 

船殼質料 ☐鋼質☐木質☐玻璃纖維強化塑膠☐其他 
主機種類 缸      柴油機 

總噸位  主機數目及馬力 部      瓩 (    匹馬力) 

推進器種類 
及數目 

 
適航水域  

附
送
文
件
及
費
用 

檢
查 

文件 遊艇證書及投保證明文件。 

申
請
事
項 

檢查 

事由 

☐新建遊艇☐自國外輸入 
☐船身修改、換裝推進機器 
☐變更使用目的、型式 
☐特別檢查期滿 
☐定期檢查☐臨時檢查 

檢查費 新臺幣                     元 

日期  

註
冊
給
證 

新建遊艇 
驗證文件、出廠證明、機器產權證
件、投保證明文件

備註4
 、印鑑證明、

身分證明文件及照片二張。 地點  

註冊
／登
記給
證 

事由 

☐新建遊艇 
☐遊艇移轉 
☐自國外輸入 
☐船身修改、換裝推進機器 
☐變更地址 
☐變更印鑑 
☐變更船名 
☐註銷船籍 
☐遺失補發 
☐汙損換發 

遊艇移轉 

買賣契約正本、原遊艇證書、投保
證明文件、完稅證明書、申請人印
鑑、印鑑證明、身分證明文件及照
片二張等。 

自國外輸入 

驗證文件、進口報單、買賣證明
書、圖說、除籍證明、投保證明文
件

備註4
、印鑑證明、身分證明文件及

照片二張。 

變更使用目
的、型式 

驗證文件、出廠證明、機器產權證
件、投保證明文件、印鑑證明、身
分證明文件及照片二張。 

備
註 

1.總噸位二十以上之遊艇，另依船舶登記法規

定辦理登記。 

2.遊艇申請註冊，如為共有關係時應提供共有

人協議書及印鑑證明。 

3.量產遊艇申請註冊之應備文件為經主管機關

認可之驗證機構或造船技師簽發之出廠合格

證明、印鑑證明、身分證明及投保證明文

件。 

4.投保證明文件最遲於遊艇證書發證前附送。 

5.新建遊艇及自國外輸入遊艇申請註冊給證，

並應檢附無線電信主管機關同意之無線電設

備架設許可文件。 

6.身分證明文件係指身分證正本、戶口名簿或

戶籍謄本等足資證明身分之文件。 

7.遊艇因繼承之所有權移轉，應檢附繼承系統

表及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8.遊艇所有人辦理登記或註冊應主動提供正確

資料及文件，並檢視資料之有效性。 

9.遊艇申請註銷船籍時，係因特定原因無法辦

理解體，應向航政機關申請專案核可，檢附

航政機關同意函替代解體證明或海事報告。 

10.投保證明文件皆應檢附保單相關內容。 

船身修改、換
裝推進機器 

驗證文件、原遊艇證書、改造證
明、投保證明文件及印鑑證明。 

變更地址 
原遊艇證書、投保證明文件及印鑑
證明。 

變更印鑑 新印鑑證明。 

變更船名 
原遊艇證書、投保證明文件及身分
證明文件。 

註銷船籍 
原遊艇證書、□解體證明或□航政
機關同意函或□海事報告、印鑑證
明及身分證明文件。 

遺失補發 
切結書、投保證明文件、印鑑證明
及身分證明文件。 

汙損換發 
原遊艇證書、投保證明文件、印鑑
證明及身分證明文件。 

冊照費 新臺幣                        元 

登
記
給
證 

文件 
依上述申請事由之應備文件及船舶
登記證書。 

冊照費 新臺幣                      元 

此致                   （航政機關） 
申請人：                    （簽章） 
電話： 
地址： 

修正說明： 
一、因應非自用遊艇特別檢查及定期檢查需包含責任險及傷害險，爰修正申請書。 
二、新增備註十，投保證明文件應檢附內容。  



第十四條附件二(修正前) 遊艇  □檢查  □註冊  申請書 
     年  月   日 

船名(中英文)  註冊地/船籍港登記地  

所有人 

(中英文) 

姓名  建造人

或建造

船廠 

名稱  

地址  地址  

遊艇種類 

及使用目的 

☐自用 
☐非自用(☐整船出租) 

船殼質料 ☐鋼質☐木質☐玻璃纖維強化塑膠☐其他 
主機種類 缸      柴油機 

總噸位  主機數目及馬力 部      瓩 (    匹馬力) 
推進器種類 
及數目 

 
適航水域  

附
送
文
件
及
費
用 

檢
查 

文件 遊艇證書及投保責任險證明文件。 

申
請
事
項 

檢查 

事由 

☐新建遊艇☐自國外輸入 
☐船身修改、換裝推進機器 
☐變更使用目的、型式 
☐特別檢查期滿 
☐定期檢查☐臨時檢查 

檢查費 新臺幣                     元 

日期  

註
冊
給
證 

新建遊艇 
驗證文件、出廠證明、機器產權證

件、投保責任險證明文件
備註4

 、印鑑

證明、身分證明文件及照片二張。 地點  

註冊／
登記給
證 

事由 

☐新建遊艇 
☐遊艇移轉 
☐自國外輸入 
☐船身修改、換裝推進機器 
☐變更地址 
☐變更印鑑 
☐變更船名 
☐註銷船籍 
☐遺失補發 
☐汙損換發 

遊艇移轉 

買賣契約正本、原遊艇證書、投保

責任險證明文件、完稅證明書、申

請人印鑑、印鑑證明、身分證明文

件及照片二張等。 

自國外輸入 

驗證文件、進口報單、買賣證明

書、圖說、除籍證明、投保責任險

證明文件
備註4

、印鑑證明、身分證明

文件及照片二張。 

變更使用目的、
型式 

驗證文件、出廠證明、機器產權證

件、投保責任險證明文件、印鑑證

明、身分證明文件及照片二張。 

備
註 

1.總噸位二十以上之遊艇，另依船舶登記法規

定辦理登記。 

2.遊艇申請註冊，如為共有關係時應提供共有

人協議書及印鑑證明。 

3.量產遊艇申請註冊之應備文件為經主管機關

認可之驗證機構或造船技師簽發之出廠合格

證明、印鑑證明、身分證明及投保責任險證

明文件。 

4.投保責任險證明文件最遲於遊艇證書發證前

附送。 

5.新建遊艇及自國外輸入遊艇申請註冊給證，

並應檢附無線電信主管機關同意之無線電設

備架設許可文件。 

6.身分證明文件係指身分證正本、戶口名簿或

戶籍謄本等足資證明身分之文件。 

7.遊艇因繼承之所有權移轉，應檢附繼承系統

表及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8.遊艇所有人辦理登記或註冊應主動提供正確

資料及文件，並檢視資料之有效性。 

9.遊艇申請註銷船籍時，係因特定原因無法辦

理解體，應向航政機關申請專案核可，檢附

航政機關同意函替代解體證明或海事報告。 

船身修改、換裝
推進機器 

驗證文件、原遊艇證書、改造證

明、投保責任險證明文件及印鑑證

明。 

變更地址 
原遊艇證書、投保責任險證明文件

及印鑑證明。 

變更印鑑 新印鑑證明。 

變更船名 
原遊艇證書、投保責任險證明文件

及身分證明文件。 

註銷船籍 
原遊艇證書、□解體證明或□航政

機關同意函或□海事報告、印鑑證

明及身分證明文件。 

遺失補發 
切結書、投保責任險證明文件、印

鑑證明及身分證明文件。 

汙損換發 
原遊艇證書、投保責任險證明文

件、印鑑證明及身分證明文件。 

冊照費 
新臺幣                        

元 

登
記
給
證 

文件 
依上述申請事由之應備文件及船舶

登記證書。 
冊照費 新臺幣                       元 

此致                   （航政機關） 
申請人：                    （簽章） 
電話： 
地址： 

 


